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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法官協會第十四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11 年 10月 7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30 分 

地  點：最高法院四樓會議室 

召集人：第十四屆沈理事長揚仁 

出席人員：沈揚仁理事長、吳秋宏理事、陳思帆理事、胡宜如理事、鄭昱仁理事、許泰誠理事、邱

筱涵理事、王屏夏理事、林尚諭理事、林恆吉監事、蔡憲德監事、李杭倫監事、洪純莉

法官、吳勇毅秘書長、吳志強副秘書長、歐陽儀副秘書長 

紀錄：謝怡婷、詹木媖 

會議議程： 

壹、報告事項： 

一、秘書處報告： 

1.監事遞補部分：黃麟倫法官辭任監事及常務監事，由候補監事蔡憲德法官 

 遞補監事一職，待監事們追認。 

 理事長：因為黃麟倫監事去當司法院副秘後，他必須辭去法官協會監事 

         的職務，我們就麻煩蔡憲德法官遞補。 

 結論：由候補監事蔡憲德法官遞補監事，三位監事並推舉林恆吉監事擔 

       任常務監事。 

2.選區劃分依現有會員之分區異動情形微調如附件一，請理監事追認。 

  決議：通過。  

3.有關明年(2023 年)年會舉行： 

(1)舉行時間為 112 年 9 月 16 日至 21 日，期望同仁可以將這段時間空下 

   來，屆時不論與會或協助工作會比較順暢。 

(2)目前協會委託最高法院辦理此次限制性招標，已於 10 月 3 日由評選 

                    委員評選出最有利標廠商是「艾力得公司」，待 10 月 13 日(四)下午 

                    三點將於最高法院決標，因此原則上此次應可順利決標簽約。 

(3)因為此次以色列辦理 IAJ 年會辦得很好，大院的大法官也有前往與 

   會，除了替協會宣傳之外也有接受授旗，並反映說，希望明年由協會 

   舉辦 IAJ 年會應提高規格，故大院也有希望協會提出追加預算、申 

   請增加補助的項目與金額，不過這部分需等決標廠商得標簽約後才能 

   詳細討論。以上為目前協會籌備年會的進度。 

討論: 

理事長補充: 

1. 原本第一次決標為 111 年 8 月 5 日，但司法院當時表示程序不完備， 

所以當天(8/5)只好廢標。由於協會多年來並無辦理此類大型活動的

經驗，因此不清楚相關程序要求，感謝司行廳與秘書處多次協助，好

不容易第二次開標，但只有一家公司來競標，目前預計 10/13（四）

決標，如能順利的話，則由優勝廠商與代辦機關（最高法院）議價。 

2.另外感謝國際事務組為了行銷明年的年會，在沒有預算的情況下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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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部、齊柏林基金會交涉並拿到免費提供「看見台灣三分鐘」宣傳片 

  ，授權條件為不能剪接、重製等，但協會將該片拿去以色列做宣傳 2023 

  年在台年會不能沒有協會 logo，後來麻煩恆吉監事去蒐集許多相片、 

  加上片頭，才得以順利在以色列播放。 

2. 協會官網本預計於 111 年 8 月上傳宣傳明年（2023 年）年會的資料 

，但因為 111 年 4 月間被資訊處發現有資安疑慮，因此將協會官網下

架，以致於協會官網到現在都還無法連結、瀏覽，正透過年會標案請

廠商重新設計，預計於 111 年 12 月底前處理完畢。 

 

二、財務組報告： 無 

三、國際事務組報告：國際事務組分享此次前往以色列參加 IAJ 年會的所見所聞，並期望透過這 

次經驗讓協會借鏡，使明年在台舉辦年會的時候可以更加圓滿。 

國際事務組分享： 

1. 因為疫情舒緩的因素，使此次參與以色列年會人數眾多，正式代表就高達 

300 人、隨員高達 67 人，經國際事務組與大院報告之後大院也非常了解， 

因此在預算部分也同意使用明年的預備金做追加。大院就規格部分強調需要 

精緻且體貼，就體貼部分，以以色列為例，從接機至中繼站還有派遣法官與 

各國代表打招呼，因此在此次理監事會議提出我國舉辦的時候要不要派員接 

機，這部分之後還需請秘書處規劃。至於事務行政部分則由策展公司處理， 

如通關、出關、托運行李等，而我國法官則於中繼站進行排班，因應各國 

代表事務，期望可以徵召到熱血的法官協助這部分的事務。 

2. 另外，我國在明年舉辦的年會亦是參照過往他國所舉辦的年會的標準(眷屬 

需繳納一部分費用)下去規劃，然以色列此次舉辦的年會打破以往紀錄(全 

部免費招待)，因此針對預算這部分是協會之後需要處理的範圍，也希望大 

院全力支持。 

3. 就宴會規格而言，協會於民國 88 年有舉辦過一次，當時曾經參與的人員， 

 許多人仍念念不忘我國的圓山飯店，而羅馬秘書處亦告知明年起碼要有一場 

 晚宴希望規劃在圓山飯店，因此之後就細節性事項需要再調整。 

4. 然而以色列此次舉辦 IAJ 年會還是有一點點小問題，就是參觀自然古蹟馬 

沙達，而這個景點是當初埃及帝國侵略猶太人王國的地方，然後因為戰爭架 

梯攻上去導致許多猶太人於此處自殺。由於這個景點在山坡上需要搭纜車上 

去，然後回程時因纜車故障使所有人員(約莫 400 多人)徒步下山，還好舉 

辦國以色列有緊急應變於山腳下派遣救護車關懷下山不適的代表們，而當時 

也有其他代表詢問我國明年舉辦時有無使用類似的機器，目前規劃應該沒有 

，希望藉由此次事件提醒我們明年舉辦年會時能確實避開一些不可控制的因 

素。 

5. 以色列這次是破規格舉辦，破規格這件事情，是因為這次以色列經過兩年 

 的 Covid-19 修身養性，然後盡全國的力量在舉辦此次會議，我們那天免費 

 被招待出去吃晚餐，大概在耶路撒冷那邊最棒的飯店包整層、不含酒水，我 

 偷偷的問，經理告訴我是每個人美金 200 塊還不包括稅，最後一天的晚宴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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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是不得了了，他們是把我們全部隊伍放到、丟到死海，因為最後一天沒有

行程，那到死海那邊是沙漠，然後他晚宴的地方是在沙漠，他們有幾顆很神

奇的巨石就在哪裡，在那個巨石所圍繞的場地設了 n 桌、有 buffet，很炫，

又打燈在石頭上面，你就可以想像有多麼的震撼，而且他的 ending 做得非常

好，他那個費用我已經沒辦法估計，因為他們把所有的 team 移到外面，這是

很高很高的費用，那還好我們這次出去的團有兩位大法官有到現場來開會，

所以他們親眼目睹，他們當時在開會的時候就已經頻繁轉述給大院長知道，

這個規格這樣，我們應該要如何改變，所以我想大院了解之後也會盡量

support 我們，理監事也請給我們多加支持。 

理事長補充：以色列這次盡全國之力在支援這次活動，所以他們跟外交部還 

邀請到唐鳳。以下由恆吉監事補充一下。 

林恆吉監事補充： 

1.鑒於以色列的規格，我們原先在規格說明書上預計人數是正式代表 300 人    

  、隨員 50 人及我們本國會員 50 人，總共 400 人的預算。但是以色列是 300 

  人代表、67 人隨員，為了比照他們的規格，所以我們也要提升我們的規格

，到時候可能要變更契約成正式代表 320 人、眷屬(隨員)80 人，至於我國

的部分，因為司法院那邊表達的意向是大法官跟司法院廳、處長都希望能

夠參與，所以我們把人數提高到 70 人，所以最終會有 470 人與會，也因此

涉及到所有預算要增加。 

3. 上禮拜一我與純莉去拜會副院長，那時秘書長與高廳長、賴處長都在，秘 

書長有幾點指示： 

（1）  如純莉所講的第一預備金與第二預備金共 500 萬，如果還不夠的話，  

       我們可以聯繫外交部，看能否盡量爭取到 1000 萬。      

（2） 官網被資訊處下架部分，資訊處處長認為，我們官網很久沒有升級，

目前架構上很容易被駭客入侵。所以處長希望我們可以自行提升官網

，並不要掛在司法院資訊處項下。後來經祕書長指示，要法協官網從

資訊處移出，但是每年的維護費用由司法院補助，因法協補助都會有

細項，這部分可能就會另開一新的細項「資訊費用」，我們也認同此

方法可行。 

（3） 另外，有關提升所有規格的部分，這次我們本來隨員部分沒有全部 

免費，但以色列是隨員免費，所以秘書長指示，我們在隨員一日遊的

部分可以免費。我們原定隨員與正式代表是半日遊，但以色列是一日

遊，所以我們的行程也改成一日遊，這部分行程若擬定亦會向大家報

告。大院長也希望我們能夠於 10 月底跟他做細目的報告，尤其是追

加預算具體項目及金額部分，到時候兩位大法官也會與會表示他們的

意見，司法院院希望我們跟他們的意見能夠彙整之後，再依此執行，

以上的報告是這樣，謝謝。 

 

四、公關組報告： 無 

五、學術、出版組報告：雜誌的主題司法改革之減法思維，關於民事訴訟領域的文章原委由高院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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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學姊撰寫，前幾天她有來信因近日案件較為繁重，故推薦台南高分院孟 

                      珊學姊，前幾日已有和孟珊學姊聯繫，她說近期再回覆，今日還未看到信 

                      件，下周再與孟珊學姊確認，以上。 

                      決議：再請吳副秘持續聯繫撰稿者。 

六、活動組報告： 無 

 

貳、討論事項： 

一、追認入會會員：桃園地方法院 施育傑法官、台中地方法院 蕭一弘法官、 

台中地方法院 陳僑舫法官  

決議:通過。關於入會部分理事長補充，因為年底改選理監事，經整理會員資料，發現有些大法

官尚未加入法協會，鑑於法協會之規定，有關法協會舉辦之活動，會員有參加優先權，明年在我國

舉辦年會，如會員參與人數過多，則未加入法協會之大法官及司法院廰處長，其參加之序位將會排

在會員之後，是否請思帆理事代為表達法協會此項規定。 

   

二、追認退會會員：花蓮高分院 洪曉能院長、士林地方法院 陳銘壎法官 

決議:通過。 

 

三、最高法院辦理招標事宜之進度。 

    林恆吉監事說明： 

1. 事務科花費許多加班時間幫協會籌措這部分，也很感謝純莉跟伊倫就招標要件跟公告說明書

提供許多意見，此部分也是我們從去年到今年一直在努力跟司法院會計處及司行廳在討論的

細節部分，有關最高法院事務科所出的人力本想請司法院補助，但司法院回覆於法不合，所

幸最高法院吳院長非常熱心，願意用專案加班方式支付此部分費用，讓法協不用額外出資，

所以非常感謝吳院長在這部分人力及財力的支援。 

2. 招標的部分原訂 8 月 5 日我們就要進行開標，但開標前一天司行廳廳長來電說協會有一 

程序未核備，因我們有邀請司法院的承辦單位要到場監督，廳長說因為我們沒有去函使他們

核准，他們無法依照函文到場監督，致 8 月 5 日不能開標，所以我們只好延到 10 月才開標

，招標完要簽約，簽約之後有些細節事項，本院的事務科會配合，到驗收階段需與司法院一

起驗收，為因應核銷需求，單據的部分要請執秘幫我們保管，而且這責任重大，所以待會在

臨時動議時我會提一下執秘的薪資要不要提升。 

3. 那驗收的部分，因我本身是監事，理事長已有指派說我和純莉到時候要去做驗收，純莉可 

能是在會場內，開會的途中作會場規格的驗收，那我可能是在會場外做相關細節這部分的驗

收，當然學長們有意願參與的話我們也非常歡迎一起來驗收。驗收部分因為會有細節，所以

需要照相表示我們確實去查過。至於 70 週年的 e化電子書，這部分是 IAJ他們特別要求，

為因應明年 70 週年慶，所以需要我們有一些紀念性的東西，我們用 Ebook，就是想要將活動

過程還有整個 IAJ 的介紹以回憶錄的方式來呈現，這是一筆花費，只是要做到多細緻，這部

分如果學長們有什麼意見可以給予參考，大致上是這樣，謝謝。 

 

參、臨時動議 

一、11 月 11 日中午我們要進行會員代表的開票，依照規定選務小組成員除了秘書處全員到場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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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需要徵詢一位理事及一到二位監事能夠到場，不知道哪位理監事方便能在那個時間撥冗參 

    加擔任選務小組的成員？開票地點在法協辦公室。    

    結論：經討論後，由陳思帆理事及林恆吉監事擔任選務小組的成員。 

 

二、林恆吉監事：執秘工作這幾年流動量非常大，明年我們需要辦理年會，會有很多事務性的事 

    項要麻煩執秘做細節的處理，還有有關我剛剛所講的費用單據，執秘保管要負很大的責任， 

    我覺得又事多又責重，且現在物價上漲是否有必要跟著調薪，因此提議讓執秘的薪水從原本 

    的 12000 元調至 15000 元。 

   （理事長請執秘離席迴避討論） 

    吳勇毅秘書長：目前這兩位執秘，只要我們協會有什麼需要或是指令下達之後他們都會馬上完 

    成，而且完成的品質真的還不錯，每天的事務性日誌也寫得很好，所以像最近我們要他們趕一 

    個這半年我們到底籌備年會做了什麼事情，我本來認為很為難他們，在那麼短時間之內要完成 

    很累，可是因為他們每天的日誌都寫得很好，所以從日誌中就把內容抽取出來後很快的完成一 

    個半年的大事紀要，以他們的效率跟做事情的認真程度來說我是覺得真的很值得替他們加薪， 

    更何況從現在開始包括核銷、預算編列、花用等等太多需要他們協助的地方，那如果我們因為 

    薪資沒有提高使他們有意願繼續留任，我覺得對於重新交接對於我們後續辦理年會會有很負面 

    的影響。 

決議:通過。 

   （理事長請執秘入席繼續記錄） 

 

三、理事長：司法院有發法治教育人才推薦表，請問各位理監事有沒有推薦的人選？ 

    決議：經討論後，法官協會推薦：吳志強法官、李杭倫法官、邱忠義法官、胡宜如法官、陳思 

          帆法官、陳僑舫法官、陳薇法官、歐陽儀法官、蕭一弘法官。 

          (以姓名筆畫順序排序) 

 

肆、決定下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日期 

會後另行議定。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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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選區劃分 

 

編 號  分區號 分區機關 總人數 應選代表人數 

1  

分區 1 

司法院(26 人) 

34 4 2  司法院法官學院(2 人) 

3  懲戒法院(6人) 

4  分區 2 最高法院(43 人) 43 5 

5  

分區 3 

最高行政法院(9 人) 

28 3 

6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4人) 

7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0人) 

8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2人) 

9  智慧財產法院(3 人) 

1 0  分區 4 台灣高等法院(60 人) 60 6 

11  分區 5 台中高分院(15人) 15 2 

1 2  分區 6 臺南高分院(10人) 11 1 

1 3  

分區 7 

高雄高分院(24人) 

27 3 1 4  花蓮高分院(3 人) 

1 5  金門高分院(0 人) 

1 6  分區 8 台北地院(34 人) 34 3 

1 7  
分區 9 

士林地院(8人) 
18 2 

1 8  新北地院(10 人) 

1 9  
分區 10 

桃園地院(10 人) 
19 2 

2 0  新竹地院(9 人) 

2 1  

分區 11 

台中地院(13 人) 

21 2 2 2  苗栗地院(2人) 

2 3  彰化地院(6人) 

2 4  
分區 12 

雲林地院(3人) 
21 2 

2 5  台南地院(18 人) 

2 6  
分區 13 

嘉義地院(11人) 
13 1 

2 7  南投地院(2人) 

2 8  

分區 14 

高雄地院(19 人) 

30 3 
2 9  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2人) 

3 0  橋頭地院(5人) 

3 1  屏東地院(4人) 

3 2  
分區 15 

基隆地院(4人) 
9 1 

3 3  宜蘭地院(0人) 



第七頁(共一頁) 

裝 

訂 

線 

 

3 4  花蓮地院(3人) 

3 5  澎湖地院(1人) 

3 6  金門地院(1人) 

  連江地院(0人)   

3 7  
分區 16 

最高檢察署(2 人)、台灣高等法

院檢察署(1人)、台中高分院檢

察署(1 人)、台南高分院檢察署

(0 人)、台北地院檢察署(1 人) 

(以上共5 人) 
5 1 

3 8  監察院(0 人) 

總計 
388 人 

 
41人 

 

 


